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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適用於香港的情況

背景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公

約》”)屬多邊條約，旨在確保締約國尊重、

保障和落實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

在1966年獲聯合國大會通過，並在1976年生

效。

1976年，聯合王國政府首次把《公約》延用

於香港，並作出若干保留條文和聲明。為配合

1984年中英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在1997年6月通知聯合國，《公約》適用於香

港的規定自1997年7月1日起將繼續有效。

在1997年7月1日生效的香港特區《基本法》

第39(1)條訂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

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

以實施”。終審法院裁定，該條文宣告在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締約方所理解的香港狀

況，並反映兩重性原則，即國際條約除非藉立

法成為本地法律一部分，否則不會賦予或委予

任何權利或義務1。 

1 GA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 ((2014) 17 HKCFAR 60)案第58及81至83段。

2 第一條條文保留權利，香港特區可根據出生地點或居留資格訂立規定，實行就業限制，以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第二條條文保留權利，

把《公約》第8(1)(b)條中的“全國性的協會或聯合會”理解為“香港特區內的協會或聯合會”，並聲明該條款不含有職工會協會或聯合會有

權組織或參加在香港特區以外成立的政治組織或機構的意思。

人大常委在2001年2月批准

《公約》後，中國成為《公

約》締約國。2001年4月，中國政府

通知聯合國，《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但受

限於兩條保留條文2。 

締約國落實《公約》的情況，由聯合國經濟、

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經社文權利委員

會”)負責監督。該委員會由18名獨立人權專家

組成，審議所有締約國定期提交的報告，並發

表《一般性意見》和對締約國報告的分析，澄

清《公約》中某些規定的涵義。該委員會也曾

依據《一般性意見》，評核各國履行《公約》

所訂義務的情況。

締約國義務的性質

《公約》第2(1)條訂明，締約國須盡其資源能

力所及，採取種種步驟，務求“以所有適當方

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公

約》所確認的各種權利完全實現。各締約國可

因應情況，自行決定實現各種權利的最適當方

法。就第2(1)條的目的而言，除立法措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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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財務、教育及社會措施也可視為“適

當”3。 

逐步實現的概念承認，在短時期內一般無法充

分實現所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然而，這

不應誤解為令意義深長的義務失卻含義。締約

國仍須盡可能迅速和有效地充分實現這些權

利4。 

《公約》也委予多項即時生效的義務，其中第

2(2)條所委予的一項義務，是規定締約國保證

人人行使相關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

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

視。但是，假如為區分所做的辯解是有道理和

客觀的，則基於禁止理由所作的差別待遇不會

被認為是帶歧視的。因此：

(i) 有關措施或不作為的目的和效果必須合

法和與《公約》權利的性質一致，並只

是為了增進民主社會中的普遍福利；以

及

(ii) 在要實現的目的與所採取措施或不作為

及其效果之間，必須有一個合理的比例

關係5。 

第4條也訂有一般限制條款，主要目的是確保

各國不得無理限制《公約》所訂的權利。該條

款訂明締約國對此類權利“僅得加以法律明定

之限制，又其所定限制以與此類權利之性質不

相抵觸為準，且加以限制之唯一目的應在增進

民主社會之公共福利”。

《公約》適用於本地的情況
6
 

《公約》沒有規定國家法律秩序執行《公約》

的具體方法，也沒有任何規定要求將其全面

納入國內法或在國內法中賦予它具體的法律地

位。在國內法中實施《公約》所載權利的確切

方法，是由每一締約國決定的問題，只要選擇

的方法是適當的，且足以確保《公約》規定的

義務得到履行便可7。

有別於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收

納入本地法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公約》未有藉單一法例收納入香港特

區的本地法律，而是藉《基本法》的相關條

文、本地不同法例，以及其他非立法措施，落

實個別條文。

尤為相關的是《基本法》第27條(組織和參加

工會、罷工的權利)、《基本法》第33條(選擇

職業的自由)、《基本法》第34條(進行學術研

究和文化活動的自由)、《基本法》第36條(享

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基本法》第37條(婚姻

自由)、《基本法》第137條(學術自由和院校自

3 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3號一般性意見》第3、4及7段。

4 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3號一般性意見》第9段。

5 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20號一般性意見》第13段。

6 在Michael Ramsden所著“Using the ICESCR in Hong Kong Courts”(2012) HKLJ 839內論述。

7 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9號一般性意見》第5及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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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及《基本法》第140條(作者在文學藝術

創作中所獲得的權益)。

此外，《版權條例》(第528章)、《家庭及同居

關係暴力條例》(第189章)、《教育條例》(第

279章)、《僱傭條例》(第57章)、《未成年人

監護條例》(第13章)、《房屋條例》(第283章)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等五十多

條法例、四條反歧視法例和多條環保法例，也

使《公約》訂明的權利得以實現。

上述法例還輔以行政、財務及社會措施，例如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公共福利金計劃、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綜合家庭服務、保護家庭及

兒童服務、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和天

倫樂優先配屋計劃、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提供的支援服務、為不以中文作為母語的學生

提供的教育服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體

育和文化計劃，以及衞生署提供的安老服務和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雖然《公約》的規定因未有直接收納入本地法

律而不可在香港法院直接強制執行8，但政府可

以之作為決定或行使酌情權的框架範圍9。此

外，香港法院就涉及《公約》權利的案件作出

裁決時，也可在適當情況下參照《公約》和經

社文權利委員會的意見。

舉例來說，在孔允明	 訴	 社會福利署署長案10

中，上訴人質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資

8	 Ubamaka	Edward	Wilson	訴	保安局局長	((2012)	15	HKCFAR	743)案第43段。

9	 陳美儀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1999年第77號)案(2000年7月13日)第46段；Comilang	Milagros	Tecson	訴	人事登記處處長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2011年第28號)案(2012年6月15日)第53至55段。

10	 (2013)	16	HKCFAR	95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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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

致金裁定七年居港規定違反

《基本法》第36條所訂的享有

社會福利的權利時，參照了《公

約》第2(1)條(締約國義務的性質)及第9條(有

權享受社會保障)、經社文權利委員會就《公

約》第2(1)條發表的《第3號一般性意見》、香

港特區向該委員會提交的第二份定期報告，以

及該委員會在2005年所通過有關香港特區的結

論性意見11。 

在Clean Air Foundation Ltd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案 12中，法院認同，《公約》第12條訂明

享受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的權利，即向政

府委以對付空氣污染的某種責任，這說法言之

成理，但法院並沒有裁定政府應採取何種具體

措施以履行這責任。

《公約》的規定在適當情況下也可用作詮釋法

例的輔助工具。在陳耐香 訴 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案13中，法院接納香港法院應在盡可能

的範圍內詮釋本地法規，使之符合國際法。法

院裁定，《行業委員會條例》(第63章)不應解

釋為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以責任訂定最

低工資，以保障最低薪職業的工人，當中參照

了《公約》第7條(即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

良好工作條件)的規定、經社文權利委員會在

2001年就香港特區所發表的結論性意見，以及

政府其後向該委員會提交的報告。由於法院認

為《公約》第7條並沒有向香港特區委以責任

設立最低工資制度，特別是還有其他有效措施

可用，故這條文並沒有參照作用14。 

《公約》確認的權利

《公約》確認下述權利：

 工作的權利(第6條)；

 享受公平及良好工作條件的權利(第7條)；

11 (2013) 16 HKCFAR 950案第173至179段。

12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2007年第35號案(2007年7月26日)第19段。

13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2006年第126號案(2007年5月16日)第65至74段。

14 2009年6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旨在訂定以時薪為單位的最低工資。立法會在2010年7月通過該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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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和加入工會的權利，以及罷工的權利

 (第8條)；

 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的權利(第9

條)；

 保障與協助家庭的權利，以及為母親、兒

童和少年提供特別保護的權利(第10條)；

 享受所需的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的衣食

住及不斷改善的生活環境)的權利(第11條)；

 享受可能達到的最高標準的身體與精神健

康的權利(第12條)；

 受教育的權利，以及父母為子女選擇學校

的自由(第13及14條)；以及

 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以及對個人的任何

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的精神與物

質利益，享受被保護之惠的權利(第15條)。

我們會以受教育的權利，說明《公約》如何保

障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受教育的權利

《公約》第13條訂明受教育的權利。該條文開

首說明教育的目的，然後詳細闡述在各級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技術及職業教育、高等

教育和基本教育)實現受教育權利的要求。

根據經社文權利委員會，受教育的權利有四項

基本特徵：

(i) 可提供性 —— 應提供足夠可運作的教

育機構和方案。

(ii) 可獲取性 —— 開放給所有人的教育機

構和方案。這包含了互相重疊的三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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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歧視(人人受教育，在法律上明文

規定，在事實上確實做到，不得援引受

到禁止的任何理由歧視任何人)；實際可

獲取性(在安全的物質環境中進行)；以

及經濟上的可獲取性(人人負擔得起)。

(iii) 可接受性 —— 教育的形式和實質內

容，包括課程和教學方法，必須得到學

生的接受(例如適切、文化上合適和優

質)，以及在適當情況下，也應該得到學

生家長的接受，但不得違反所規定的教

育目標和締約國可能批准的最低教育標

準。

(iv) 可調適性 —— 教育必須靈活，能夠針

對變動中的社會和社區的需求而進行調

適，使其符合各種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

學生的需求15。 

第13條也在兩方面保障父母就子女學校教育所

享有的權利。首先，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確保

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的宗教及道德教育的

自由，第二是尊重父母為子女選擇非公立學校

的自由，前提是該等學校符合最低教育標準。

此外，人人皆有設立及管理教育機構的自由，

前提是該等機構符合教育目標及最低教育標

準。

在天主教香港教區 訴 律政司司長案16中，申

請人以第13條為依據。簡而言之，申請人指，

15 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6段。

16 民事上訴2007年第18號案(201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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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助學校實行的“校本管理”新規則，抵觸

《公約》所保障的受教育權利，論據是第13(3)

條訂明政府在規管非公立學校一事上須採取“

不干預”政策。上訴法庭駁回此論據，並裁定

有關條文既不違反《公約》第13條，也沒有抵

觸《基本法》第137條所給予的保障。法庭作

出裁決時，參照了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所發表的

《第13號一般性意見》，當中訂明機構自主必

須與公共管理制度掛鈎，由國家提供資金的活

動更是這樣。因此，須在機構自主和管理責任

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機構安排應該做

到“公平、公正和平等，並且盡量做到透明和

民主參與”17。 

在 律政司司長(代表教育局局長) 訴 與香港教

育學院有關的指控調查委員會案18中，法院裁

定發表的自由必須容許他人發表相反意見，並

引述經社文權利委員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

所指，在享受學術自由的同時，也要承擔一些

義務，“例如尊重別人學術自由的義務，以確

保持相反意見的人能夠進行公平的討論，不基

於任何受到禁止的原因對任何人進行歧視”。

17 民事上訴2007年第18號案(2010年2月3日)第98至103段，引述《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38至40段。原訟法庭也裁定《公約》第13條並未

給予宗教團體權力，以否決對他們所興辦的資助學校造成影響的教育政策：[2007] 4 HKLRD 483案第194段。

18 [2009] 4 HKLRD 11案第63及64段，引述《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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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雖然《公約》並未直接收納入本地法律，香港

特區有國際義務尊重、保障和落實《公約》所

確認的權利。香港法院可以《公約》規定和經

社文權利委員會所發表的《一般性意見》作為

輔助工具，詮釋本地法律和《基本法》相關條

文。因此，所有相關持份者必須充分認識《公

約》的規定。




